
醴陵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本部门包含市安全生产执法大队、24个镇（街道、长庆示范区）安全生产工作站二级机构，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起草全市安全生产规范性文件；拟订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规划；指导协调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分析和预测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发布安全生产信息，协调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二）承担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责。依法行使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市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拟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标准和控制指标分解方案；监督考核并通报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三）承担全市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根据市人民政府批复的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落实日常安全监管职责，依法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四）承担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按照分类、分级、属地管理的原则，依法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五）承担工矿商贸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责任，负责职业危害申报工作，依法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违法违规行为。

（六）负责组织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督查。根据市人民政府授权，依法组织一般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工作，督促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七）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全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综合管理全市生产安全伤亡事故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计工作。

（八）负责职责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的审查和对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九）组织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宣传工作。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社会中介机构和安全评价工作；

（十）归口管理上级财政下拨和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所必需资金的投入及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使用情况。

（十一）指导协调全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安全生产科研和技术推广以及安全生产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

（十二）承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十三）负责职权范围内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行政执法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十四）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单位，收入全部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支出既包括局机关，又包括所属二级单位。
纳入我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市市安全生产执法大队、24个镇（街道、长庆示范区）安全生产工作站。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378.53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071.32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03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104.21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378.5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2.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5万元，医疗卫生支出32.16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308.37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234.32万元，是指为保证单位正常运转的运行经费和日常支出。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374.5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44.21万元，是指为安全生产培训经费。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97.9万元，比上年减少11.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67.4万元，比上年减少0.66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5万元，比上年减少10.44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节约了油料费。


